集团审核意见：
1. 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对同一估价对象宜选用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估价。该资产于2020年评估备案时采用了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，请说明该方法在本次评估中是否仍适用。如适用，增加收益还原法测算过程及结果，比较选取更适宜方法下测算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。答复：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，当估价对象仅适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，可只选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。本次评估为土地租金，租金水平多参考市场租赁行为，反映在当前价值时点下的租金，故选用比较法。另收益还原法原理是通过预计收益，折算出土地价值，但无法倒推出其租金水平，故未选用。
2. 带有建筑物的670.3平方米土地是否出租？如出租，请考虑地上建筑物对最终估价结果的影响。答复：根据《估价委托书》，本次评估仅对应土地租金，且2021年签订的《土地出租合同》也仅为空地对外出租，故本次仅评估土地。地上670.3平方米建筑物为现状存在的产物，仅是对现状的一种描述，承租人可选择使用，也可选择不使用，故未考虑地上建筑物对租金的影响。
3. [bookmark: _GoBack]P12估价对象用途为仓储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，P26本次评估不以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为估价前提。两个表述是否矛盾？答复：估价对象法定用途为仓储用途，在法定用途角度符合最高最佳利用，但本次仅评估租金，反映市场租金水平，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，故不以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为估价前提。
4. P31区位状况调整幅度中，“产业聚集程度”和“毗邻道路类型与等级”调整幅度为8%，明显大于其他区位因素。请对调整依据和原因进行说明。答复：估价对象周边多为村庄，附近产业集聚度较差，且紧邻的道路为土路/碎石路，而三个案例临近工业区，产业聚集度较好，临近城市支路，考虑到对仓储用地，产业规模产业聚集度及临路状况对土地利用影响较大，所以给予较大修正幅度取值为8%。
